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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任营销政策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市场中的商业推广行

为，确保所有经营活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与道德准则，维护患者及公众利益，同时平衡

商业目标与社会责任，树立行业诚信标杆，特制定《负责任营销政策》（以下简称“本

政策”）。

第二条本政策的适用范围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分、子公司。

第二章 负责任营销原则

第三条遵守外部法律法规

公司所有营销活动均须严格遵循各运营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包括但不限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

第四条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公司已制定《关于公司宣传推广资料内部审核标准处理程序》《杭州市中美华东制

药有限公司药学服务总公司商业道德行为准则（2024 年版）》等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宣

传资料发布流程，明确药品及医疗器械推广活动的合规要求，严禁商业贿赂及其他违反

商业道德的营销行为。

第五条准确披露产品及服务信息

公司遵循各运营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及行业准则，确保准确、完整地披露产品及服务

的信息，包括：

（一）所有宣传信息必须基于科学事实和临床证据，确保向消费者及其他相关方传

递真实、准确、合规的产品信息和内容。

（二）严禁干预患者临床用药，须如实披露产品已知的不良反应。

（三）禁止夸大、欺骗、虚假宣传产品功能、服务内容及价格，不得对产品疗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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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记录进行误导性宣传。

（四）落实宣传材料全流程规范化管理，从制作到销毁的各个环节均设立标准化审

核程序，并通过多级审批确保所有营销宣传内容合法合规。

第六条医疗人士互动原则

公司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士开展医学互动交流活动的目的是造福

患者和提高医疗水平。公司向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传递准确的公司产品信息，使其了解产

品的风险和获益，以便他们对每位患者作出妥当的治疗决策。

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及机构的互动须确保其独立性，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货币及

有价物）诱导处方或产品使用。所有交流活动需合规透明，在产品上市前或涉及超说明

书信息的互动，须由公司医学专业人员或在医学专业人员的监督下进行。

第七条药品标签管理原则

对于进入流通领域的处方药，在其包装或使用说明书上会醒目地印刷相应的警示语

或忠告语。对于药品配方中含有可能引起不良反应的成份或辅料，将在药品说明书中明

确说明。公司执行严格审查并确保药品包装标签及说明书中关于产品信息的描述应当是

药品或医疗器械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信息。

第八条隐私保护

公司严格遵循隐私保护原则，在未经客户知情和明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披露任何

客户隐私信息。

第九条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

公司在经营活动中积极履行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兼具社会效

益与环境友好的产品及服务。通过减少资源消耗、优化推广方式、倡导绿色理念，推动

可持续的营销实践，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第十条公平竞争

公司恪守诚信，坚持公平竞争原则，严禁对公司及合作伙伴的产品、服务等作出不

实表述或误导性宣传。

第三章管理细则

第十一条负责任营销审计

公司定期开展负责任营销审计，覆盖范围包括所有销售业务的单元/组织，确保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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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和道德标准。

第十二条负责任营销培训

公司定期开展覆盖全体员工的负责任营销培训，以提升员工的负责任营销意识和水

平。

第四章违规举报

第十三条 公司员工、客户、供应商及其他相关方如发现任何违反营销法律法规、

行业规范或本政策的行为，均可通过正式渠道进行举报。公司将严格依据《华东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投诉举报管理办法（试行）》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对确认的违规行

为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本政策制定、修订、解释并监督执行，未尽事宜以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公司将定期审阅政策内容，并根据法规要求及业务需要进行更新以确保政

策内容的时效性与适用性。

第十六条本政策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十七条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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